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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林梅：《社会政策实施的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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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洞庭湖区环境变迁和 

治理过程概述 

 

 

一、洞庭湖区概况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中下游下荆江南岸。湖泊的南部、西部有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条河流，北有松滋、藕池、太平三

口（加上已经堵塞的调弦口，俗称四口）分泄长江之水，仅有城陵矶一口出流长江。洞庭湖现有水面2625平方公里，是长江流域最重

要的集水、蓄洪湖盆。洞庭湖因泥沙淤积严重，现已分割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西洞庭湖三个部分。 

洞庭湖为典型的吞吐调蓄性湖泊，同时还具有灌溉、航运、渔业生产、供水、纳水、调节气候和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湖区土质肥

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淡水鱼、棉、麻生产基地。 

（一）湖区自然环境 

洞庭湖区习惯上是指洞庭湖、湘、资、沅、澧四水尾闾、长江入湖口洪道以及受堤垸保护的区域，地跨湘、鄂两省，总面积为18,780

平方公里，其中湖南省境内15,2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80.9%。湖区范围内，水域包括天然湖泊、垸内湖泊、洪道等，陆地主要为

耕地。洞庭湖天然湖泊仅占湖南省境内湖区总面积的17.7%，而全盛时期的洞庭湖（天然湖泊面积为6000平方公里）可占湖区总面积

的39.5%，由此可见洞庭湖正在急剧萎缩。其间，洞庭湖经历了一个由小变大、然后又由大变小的演变过程。 

1．湖盆的形成 

洞庭湖区在中生代的燕山运动中形成大小不一的盆地，西北部接受海陆交替沉降，东南部则长期隆起，喜马拉雅运动使第三纪岩层发

生断裂、拗陷，盆地扩大。此时，湘江、资、沅、澧四水形成，流注湖盆，形成湖泊群。 

2．湖盆的扩大 

在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湖盆区域的地壳运动以下降为主，湖盆扩大，但湖水不深，属断陷式浅水型湖泊。公元450－524年，荆江太

平、调弦两口溃决，长江水进入洞庭湖平原，开始干扰洞庭湖水系，迫使洞庭湖与青草湖相连，湖泊扩大到五百里。唐宋时期，随着

荆江北岸“云梦泽”的消亡，洞庭湖继续扩大，南连青草湖后，又西吞赤沙湖（今南县附近），横亘七八百里，成为汪洋浩渺的八百

里洞庭。 

3．湖盆的衰退 

1852年起，随着藕池、松滋两口的出现，荆江四口分流局面形成。约占荆江45%的泥沙，经由四口排入洞庭湖，加速了洞庭湖的淤

积。洲土发育快，人工围垦日盛，湖盆开始逐渐萎缩。经过100年时间的演变，洞庭湖由全盛时期的6000平方公里缩至今日的2625平

方公里。 

洞庭湖水域具有生活饮用、航运、渔业养殖、工业、农田灌溉、旅游、调节气候等多种用途和功能。它作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江河

吞吐器”，除了调蓄、滞洪外，每年还接纳来自沿湖和三口四水上游的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此外，还要接纳从各入湖河道输入

的成千上万吨污染物。湖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渔业基地，除了几百个内湖渔业、水产养殖场外，洞庭湖还是天然的淡水渔业养殖场。

根据工农业生产及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目前湖区已建成大小水库4409座，塘坝43.89万座。由于泥沙淤积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致使

洞庭湖水位变幅不一，形成了特殊的“洪水一大片，枯水几条线”的湖泊自然景观。 

（二）湖区社会环境 

洞庭湖区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给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千百年来，人们环湖而居，繁衍生息，辛勤地开

发、利用区域的自然资源，创造了自己美好的生活。建国以后，湖区经济日益发展，成为湖南省的粮、鱼、棉基地，也是全国重要的

商品粮、渔业基地。湖区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建立了一个以轻工、化工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湖区在湖南及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愈来愈大。 

1．湖区区划和人口 

洞庭湖区的区域区划简单地说是以洞庭湖为中心，包括岳阳、益阳、常德三地区的大部分县市和15个国营农场。其中，岳阳地区包括

岳阳市、湘阴县、华容县、汨罗县、临湘县，益阳地区包括益阳市、益阳县、沅江市、南县，常德地区包括常德市、津市市、常德

县、汉寿县、安乡县、澧县、临澧县、桃源县，另外还包括长沙市望城县和15个国营农场。 

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湖区共有1104.23万人，占湖南省总人口的20.44%，区域人口密度为346人/平方公里，是湖南省人

口密度的1.35倍，是全国人口密度的3.3倍。 

2．经济结构 

洞庭湖区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工农并重形成该地区独特的农业－工业经济体系。湖区地势平坦，土地集中，土壤肥沃，适宜于多种



作物生长。湖盆内部除湖泊河网外，长江三口和四水三角洲连成一片广阔的冲积平原。由于湖区独特的自然条件，发展畜牧饲养业、

渔业和林业的条件也极为优越。1949年以前，湖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仅有少数手工作坊，经过50余年的建设，湖区工业已具有相当

规模和较雄厚的基础，一个以纺织、化工、造纸、机械、食品等为主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二、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洞庭湖由小到大，而后又从大到小，这就是它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在距今约1.4亿年的时候，发生了燕山运动，这是洞庭湖

区地质史上的一次大转折，也是湖南省境内自中生代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强烈的一次构造运动。这次运动形成了洞庭断裂盆地。

随着第四纪湖区的新构造运动，湖盆逐渐发展成为接纳湘、资、沅、澧四水、北注长江的淡水大湖，形成一个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宽广

低平的滨湖平原。 

进入历史时期以来，由于洞庭湖与荆江的洪水位高低对比关系（简称“江、湖关系”）的演变、入湖水量及泥沙量的变化、人类围湖

垦殖活动的盛衰起落以及长江中上游的森林植被破坏，对湖盆淤积和湖面、水道变迁的影响十分显著。历史上号称的“八百里洞庭

湖”，实际上因自然淤积和人工改造发生过多次沧桑变动。就其历史变迁的总趋势看，泥沙在湖盆内的充填淤积速度明显超过湖盆自

身的构造沉陷速度，而在影响湖盆淤积的各种因素中，人为的、社会的因素作用又明显超过各种自然因素的作用（卞鸿翔等，1993：

44；下文关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较多地参考了《洞庭湖水利志》与卞鸿翔等编著的《洞庭湖的变迁》中的资料）。 

1．先秦两汉时期（距今约4000年至公元3世纪初） 

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又称“九江”，它汇合了湘、资、沅、澧四水及荆江的分洪水流，向北流入长江。当时江水能到达澧水下游并

过九江，即分流通过洞庭湖，而荆江南岸至澧水下游的地势为北高南低（这与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由于荆江上游的长江流域及四

水流域人口稀少，开发程度低，原始森林保存尚较完好，水土流失情况极为轻微，因此，洞庭湖虽然接纳四水与荆江分流洪水，但入

湖泥沙很少，水流清澈。据历史资料测算，当时的湖泊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以上。 

在这一时期，湖区边缘地带广泛设县，而湖区腹地的平原水网区却没有设置过一县。至于人工围湖垦殖的情况更属少见，仅东汉初年

樊重曾在西洞庭湖区兴筑过“樊陂”，其位置在今常德市北89里，据说“有肥田数千顷，岁收谷千万斛”（《元和郡县志》）。 

2．魏晋南朝时期（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 

东汉末年，西洞庭湖因长期缓慢淤积，加之人工围垦，使湖面有所缩小，湖泊水位也因之被壅高而高于荆江。《水经注》记载，湖北

公安县西的油水由“南流”变为“北流入江”，表明汉末至三国初发生过一次“江湖关系”的根本转变，荆江南岸的地势已变为南高

北低，荆江汛期不再分洪入湖。 

汉末以后，北方战乱频繁，湖南境内，特别是洞庭湖区和湘江流域人口剧增，垦殖的发展使天然植被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入湖泥沙

有所增加。其时的洞庭湖水入注长江时含沙量很少，《水经注》称其“水色青异”，湖水“东北入于大江，有清浊之别”，这是因为

由入湖河流带入的泥沙已在湖中大量沉淀。由于泥沙沉淀，湖泊处于缓慢的淤积之中。 

魏晋南朝时期，洞庭湖区的围垦活动已经初具规模。三国吴时，丹阳太守李衡在武陵龙阳（今常德汉寿县）汜洲上“作宅，种桔千

株”，“岁得绢数千匹，家道富足”（《三国志》）。这一“汜洲”遗址，在今汉寿县大围堤西，其规模虽然还不算大，但标志着湖

区的垦殖已经兴起。西晋末年，巴蜀流民数万人流入荆湘，遍布于洞庭湖区边缘各地。东晋初年，原在河南平氏县境的义阳郡流民又

大量涌入洞庭湖西岸；公元474年，巴、峡流民入湘。因此，东晋、南朝之际，洞庭湖区出现了第一次围湖垦殖的高潮。郭璞注的

《山海经》和郦道元注的《水经》，都曾把洞庭湖称为“洞庭陂”。“陂”，与隋唐以后在湖区所筑的“堰”、“障”之类，均为古

代对围湖堤垸工程的称呼。洞庭称“陂”，表明当时湖区已经开始全面的筑堤围垦。 

湖区其它地方的围垦情况因缺乏详细记载，只能根据沿湖置县的历史加以推断。到南朝萧梁时，今天湖区除南县外的所有县级政区均

已设置。置县的过程是由湖区边缘逐渐向腹地推进的，反映了当时的人类围垦活动向湖区中心步步深入的情况。相应地，湖泊水面面

积则由先秦两汉时期的浩渺大湖开始受到分割和缩小。 

关于这一时期的湖泊面积，《水经注》记载为“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皆出没于其中”，加上其它边缘湖群，洞庭湖水面面积应接

近6000平方公里。 

3．唐宋时期（公元7世纪至13世纪） 

隋唐时期，荆江、洞庭的关系仍然保持着南北朝时期“湖高江低，江不入湖”的格局。唐朝初年，湖南人口较少，森林植被又得到恢

复，各入湖河流的含沙量较低。不少诗人曾写下了咏叹洞庭湖水色清碧的诗句，如刘禹锡曾著文：“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李谅

《湘中行》诗中称湘江“清可鉴毛发”；刘长卿形容湘江“纤鳞百尺深可窥”……然而，自唐代中叶以后，湖南森林植被因伐薪樵

采、刀耕火种而遭受破坏的情况已日趋严重。柳宗元《移桂诗》中提到湘南一带“火耕困烟烬，薪采久剥摧”。刘禹锡在《武陵观

火》诗中指出山林破坏后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山林行剪伐，江泥宜墐途”。 

唐末五代时，荆江两岸堤防逐渐完善而洪水位也随之抬升，从而使魏晋以来的“江湖关系”逐渐发生转变。荆江筑堤开始于东晋，以

后又多次加修。但自宋初就常出现“江水为患”、“堤不可御”的险情，导致“地旷民寡”。南岸经常决堤溃口的事实，表明“江湖

关系”已经发生逆转，洞庭湖又开始接受荆江汛期分水分沙，过去一些分湖水入江的河道，这时已转变成泄江水入湖的洪道。1168

年，荆洲大水，湖北安抚使方滋派人扒开虎渡河堤，向南岸扩大分洪，开了“舍南保北，以邻为壑”的先例。由于荆江泥沙入湖，湖

泊淤积较为迅速，水深日益变浅。 

唐宋时期，全国经济中心已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洞庭湖区的围垦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从而使湖泊水面进一步缩小。唐代洞

庭湖西岸围垦的规模已相当大，但由于围垦使湖面逐渐缩小，洪水位逐年增高，加上“重建不重管”的原因，这些垸田多次溃废，又

多次修复。据估算，仅当时武陵县（今常德市武陵、鼎城两区），在洞庭湖西岸的围垦面积就达40万亩以上。当时的西洞庭湖区，堤

垸鳞次栉比，长堤蜿蜒曲折。关于洞庭湖东岸围湖垦殖的情况，文献记载较少，但可从诗人的记述中了解其大概。白居易《自蜀江至

洞庭湖口有感而作》诗中说：“渗作膏腴田，踏平鱼鳖宅；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苗；坐添百万户，佐我司徒籍”，描述了当时大水

溃堤、吞没良田的景象。元和年间，常常出现溃堤废垸的情况，表明当时围湖造田导致湖面缩小、洪水水位上涨已十分普遍。这一时

期，整个洞庭湖区的天然湖泊面积加起来不过3300平方公里左右，较之魏晋南朝时期的湖泊面积缩小了近一半。 



宋代在洞庭湖区的围垦比唐代更为普遍而持久。北宋末年，北方战乱，中原人口又一次南迁，湖区私人围湖垦田的现象较为普遍，据

光绪《湘阴县图志》记载：“其时洞庭湖地已多占为民田”。另据《钟相杨么佚事》追述，北宋末官豪地主在湖区“侵占湖沼淤地，

筑垸围田，广袤百里”者，“比比皆是”。《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岳州府管辖下的滨湖各县，由于围湖扩耕，田亩无法统计，只好

按所用种粮的多少来收税，规定一石种粮“作七亩科敷”。洞庭湖西岸的龙阳县等地，由于田土日辟，南宋淳熙年间已到处是“桑麻

蔽野，稼穑连云”，“比屋连檐”，人口十分密集。当时的政府也鼓励和支持私人占垦湖田。 

在私人围垦活动发展的同时，官方也在湖区进行大规模围湖造田。1135年，岳飞为了镇压杨么起义，在洞庭湖区“募民营田，又为屯

田”，以补给军队。第二年，宋高宗下诏，置各路营田大使。营田为官方组织无地农民集中于一地从事垦荒、生产，与现在国营农场

相当，而屯田是直接以军队从事垦殖，与现在的军垦农场相当。由于这些官办的“屯田”、“营田”过度发展，导致荆江及洞庭湖水

面变窄，洪水位不断抬高，水灾日益严重。因此，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湖区围垦的急剧发展使湖面大为缩小，洞庭湖的天然湖面面

积应比唐代更小。 

4．元明时期（公元13世纪至17世纪中叶） 

元明时期，荆江南岸大堤经常溃口，自然的废垸还湖现象普遍发生，因而湖区围垦处于低落阶段，湖泊面积不断扩大而湖盆却日益淤

浅。 

元初，荆江南岸大堤累决累筑。1308年，元武宗下诏开六穴以泄水（林元《重开古穴记》）。但由于自然淤积及人为堵筑，元代所开

的这六穴，至明初除南岸的调弦口外，其余的均已湮塞。明代，洞庭湖区水利失修，荆江决口、湖区溃垸的情况时有发生。 

宋代“保民田以入官，筑江堤以防水”的围垦政策，即所谓“荆南留屯之计”，自元代就受到尖锐的批评。林元《重开古穴记》中认

为这是一种“射小利、害大谋，急近功、遗远患”的做法。因此，元代洞庭湖区的围垦极为萧条，不仅没有挽筑新垸，许多宋代的老

垸也逐渐毁塌，听任垸田自然废弃还湖。明初，由于苛政重税等原因，逼得人民逃亡，堤垸修筑无人，大片农田弃为湖荒，湖区水灾

日益加剧。1412年，华容县四十八垸溃决四十六垸。因连年洪涝，出现了“地有半年不见天，人有半年不见地”的民谣。 

湖区水灾加剧，废田还湖现象严重，除人为原因外，还与当时入湖泥沙增多造成湖底迅速淤垫，减少了湖泊容积有关。泥沙的来源主

要为荆江入湖水流，其含沙量比洞庭湖水系大得多，时人谓此水“送沙”。不过，这一时期湘江等南水的入湖泥沙也较过去明显增

多，这是因为明代湖南境内森林资源遭到掠夺式的采伐，水土流失现象已相当严重。据《明史》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

为修建北京宫殿，派人到湖南督采大木，“以十万人入山辟道路”。此外，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在湖广采木，一次采伐的“杉

松大材”就达七万余株。经过这种长期的滥砍滥伐，四水流域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据测算，元、明时期的洞庭湖天然湖泊面积达5600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现在的两倍。 

5．清代初、中期（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 

清初，洞庭湖区的堤垸“民不暇修，官不及督”，“捍筑无人，逐渐崩溃”，滨湖各县水灾加剧，人民逃亡，大量垸田溃废还湖，洞

庭湖面积不断扩大。 

清代前期，统治者推行“劝民垦种”、鼓励围垦扩耕的政策，规定对地方官“以招垦定‘考成’（即政绩）”。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汉江流域水灾，湖北灾民纷纷南下，到洞庭湖区佃种荒田，广东、福建和江西等省的无业农民也进入沅江、湘阴等地筑堤兴

垦，湖南当地土豪也加入到围湖占地的热潮中。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多次拨巨款助修堤垸，称为“官垸”。乾隆五年（1748年）

又下诏：“凡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听民开垦，免其升科”，于是湖南当地居民“招来四方认垦之人，复于湖滨各处筑堤垦田，号曰

民围”，“数年以来，民围之多，视官围不止加倍，约计公私报册堤塍不下九百余处，积八十万步，当千里稍赢。往日受水之区，多

为今日筑围之所”（严有禧《查垦滨湖荒土移详》）。 

从康熙中叶起，经雍正至乾隆年间，数十年内洞庭湖区的围垦迅速地从兴起进入高潮。据《湘阴县图志》记载：湘阴县自“康熙时督

民开垦，至乾隆中叶，报垦者六十九围”；另据孙良贤《九江新收茈水说》记载，沅江、湘阴、益阳等县滨湖地带，自明末以来“堤

垸不修，民皆转徙，弃为狐狸之场”，到乾隆初，这里已“悉堤为田，烟火村庐相望，蔚然称盛焉”。西洞庭湖区的安乡、龙阳、武

陵等县的围垦也发展较快。安乡县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田、地、塘”数，仅一千六百余顷，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已达三

千三百九十多顷（《安乡县志》）。安乡本为泽国，所增加的土地自然是从与湖争地而来。 

围垦使天然湖面急剧缩小，湖泊调蓄洪水的能力逐渐减弱以致丧失。由于洪水失去调节，尽管荆江大堤逐年在“加高培厚”，但沿江

各县因溃堤决口而遭水灾的情况却日益加重，嘉庆元年（1796年）大水，沿江的松滋、石首、公安、监利等县，“堤塍均被漫溢，人

民荡析离居”。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指出：“乃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淹田舍、浸城市、请赈缓，无虚岁”；他认

为，水灾加剧的根源在于泥沙淤积与滥围滥垦，从而造成“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田

亩安得不灾？” 

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不仅湖区的围垦愈演愈烈，而且湖区以外的丘陵山区也形成了滥垦荒地的热潮。许多在清初还是“地旷人稀，老

林邃谷”的地方，乾隆以后却到处是“尺寸隙土，无不垦辟”，“深山穷谷，烟火万家”，湘江流域的森林几乎消灭，所见尽是“牛

山濯濯”，连柴炭价格也上涨到“数倍于昔日”（嘉庆《善化县志》）。魏源指出，由于垦荒，“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

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挖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

高，湖底日浅”（《湖广水利论》）。可见丘陵山区的毁林开荒而直接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湖泊的迅速淤积，早已为人们所认识。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的清代初、中期，洞庭湖处于一个由大到小、逐渐萎缩的阶段。根据大量文献记载，清初围垦初步发展时，

洞庭湖天然水面面积约为4300平方公里，而到了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湖区围垦恶性发展，当时的湖泊面积尚不足4000平方公里。 

6．晚清、民国时期（19世纪中叶至1949年） 

19世纪中叶的江湖关系形势已经危如累卵，一方面，湖区围垦已到了“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七八”的程度；另一方面，荆江大堤逐年

“加高培厚”，洪水位却随之上涨，形成“土积如山，水激亦如山”的局面。这正是清代前期统治者鼓励围垦扩耕和单纯依靠筑堤防

守，忽视改善江湖蓄泄关系所导致的后果。乾隆以来，荆江南岸大堤陆续加高了一丈多，但这种“堤加如山，水高于田”的局面总不

能长久维持，结果只能是“撼荡崩溃，势所必至”、“陵谷变迁，何可胜穷”！终于，在咸丰、同治年间，发生了荆江南岸大堤的藕

池、松滋相继溃口，从而形成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荆江四口南流入洞庭的局面。 

藕池、松滋溃口后，荆江分流的入湖水量陡增，在湖区形成极大的洪水威胁。每年汛期荆江洪水以建瓴之势奔涌南下，湖区大量垸田



溃废。民国《安乡县志稿》记载：“自咸、同藕池、松滋决口，每当夏秋，县境泛滥，……洪水横流，人口锐减”。龙阳（今汉寿）

县堤垸在清代屡经修护，堪称坚固，但在松滋溃口的第二年，水决46垸，当时“一片汪洋，百里为湖”。四口分流入湖局面形成，对

洞庭湖演变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湖泊再次回春和扩大。与荆江四口分流入湖的洪水同时俱来的是泥沙，因此，紧接着湖泊的回春、

水面扩大之后的，是湖泊的加速淤浅和北岸洲土的增长。据光绪《华容县志》记载，“自咸丰二年藕池决口，川水入境，于是邑西北

乡又有水患。然江水一石，其泥数斗，地势日淤日高，民藉以筑垸围，稍沾其利”。光绪初年，华容县西南，与安乡、龙阳交界处的

赤沙湖、天心湖一带，已淤出纵横百余里的“南洲”，促使官员招民试种，龙阳、沅江、益阳等地破垸失业的农民纷纷迁往“南洲”

围垸垦种。光绪二十年（1894年）设置南洲直隶厅后，洞庭北岸的围垦又随着洲土的增长而不断发展起来。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湖南布政司以“息争端而裕库收”为名，召民纳资承垦，凡缴纳100文就可以领照垦田一弓（约5亩），实际上鼓励滥围滥垦，

使湖区围垦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昔之横无际涯者，今则沧海桑田，半成沃壤之区矣”。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主管湖区水利的机构经常改组，走马上任的官僚政客靠滥发垦照中饱私囊。垦照名目繁多，甚

至在淤洲尚未出露之前就已颁发“白泥照”、“待潮照”。1918年，省长张敬尧发布命令：凡愿意领亩开垦的，可缴费领照，筑堤围

垸。于是，大批官僚地主、湖痞水霸被吸引来湖区围垦。由于所谓领照开垦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从而使湖区的恶性围垦一次次出现高

潮。至1931年，湖区已围垸田达400万亩，即相当于今日洞庭湖的全部天然面积。 

由于堤垸阻碍水道，减小了湖泊调蓄水面，江湖蓄泄关系受到严重破坏，水灾也日益加重。1931年夏，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湖区溃垸

1600余处，淹没垸田400余万亩，死亡近万人，受灾人口近百万。这次湖区特大水灾虽然起因于长江流域暴雨这一自然因素，但其根

本原因却在于湖区的滥围滥垦。 

1931年水灾之后，国民政府一方面在湖区进行并垸合修，一方面明令“严禁盗修淤洲堤垸”，但结果只能是“实无实效，反予不肖执

行人员以舞弊的机会”。垸田继续增筑，滥围滥垦的现象有禁无止。1935年，因湘、鄂、川边境地区局部性暴雨在湖区酿成特大洪涝

灾害，湖区溃垸1600余处，淹没垸田300多万亩，受灾人口300余万，死亡3万多人。国民政府再次颁布命令“禁止围垦新垸，凡违令

挽修者即为盗挽，除处以妨害水利之罪外，并刨毁其堤垸”。实际上这种禁令，仅为官样文章，“实际能遵令刨毁之堤垸，百无一

有”。不过，由于有些堤垸在1935年大水时已溃废还湖，有些则合修并垸，到1942年，堤垸数较1935年以前大为减少。据统计，1942

年共有堤垸600多个，垸田面积在400万亩以上，这里尚未包括“盗挽”堤垸的数目和耕地面积。此后湖区又陆续增筑，到1949年，滨

湖及四水尾闾地区14县，共有堤垸993个，垸田面积597万亩。1948年、1949年又接连发生严重水灾。其中，1948年，溃垸196处，淹

田280余万亩，受灾人口300余万；1949年，溃渍堤垸821处，淹田400余万亩。 

20世纪上半叶洞庭湖演变的历史，主要是持续不断地自发围垦热潮与频繁出现的大水灾相互交替，使洞庭湖多次圈围萎缩、又自然地

恢复扩大的历史，实际上是由社会的和自然的两大因素制约着湖面大小变动的节律。民国时期因围湖垦殖的发展与频繁出现的大水灾

相互交替，洞庭湖发生过多次缩小与短暂的回春与扩大，但天然湖泊面积大致维持在4000平方公里上下变动。 

7．湖泊的现代演变 

建国以后，中央政府对洞庭湖进行了系统整治，对湖区堤垸采取了疏浚洪道、堵支并流、合围并垸、加修大堤、圈高丢低、建设蓄洪

垦殖区等措施，提高了垸田的抗涝防洪能力，使湖区的围垦和农村经济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但是，由于湖面急剧萎缩和湖底迅速

淤垫，又导致湖泊调蓄能力急剧减弱，湖泊水位持续抬高，垸田涝渍灾害日益严重等不利后果。 

（1）湖区围垦发展与湖面进一步萎缩 

洲滩围垦是民众利用洲土谋求生存的一种手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抵御灾害的一种措施。从洲滩围垦的历史来看，泥沙淤积促成了洲

滩的围垦。同时，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也是促成围垦的一个重要因素。藕池决口后，大量泥沙随洪水涌入并沉积在洞庭

湖，河口三角洲迅速发展。从实测资料分析，1951年至1988年，年平均入湖泥沙量1.29亿立方米，其中来自长江的占83.3%，而洞庭

湖出口城陵矶输出泥沙量仅占入湖的25%，淤积在湖内的泥沙量为0.96亿立方米，湖床年平均淤高3.6厘米，每年增加洲土6.2万亩。

目平湖、南洞庭湖1952年至1976年湖底平均淤高2米，注滋河口三角洲24年间向洞庭湖推进了13.5公里，淤宽了15公里，淤高2.5 － 

5米。由此可见，泥沙特别是长江的泥沙淤积形成了大片洲土和高地，洲土和高地的自然形成为群众利用洲土谋求生存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泥沙淤积是洲土围垦的前提。同时，泥沙淤积形成的洲滩高地，为钉螺滋生创造了条件，导致钉螺面积回升，血吸虫病迅速

蔓延，直接威胁人民生命安全，为消灭血吸虫病，控制病情，围垦了部分堤垸。 

此外，解放后的1949年、1951年、1952年、1954年连续几年大水，给湖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解决防洪问题，消除水患，湖南

省政府经请示中央批准，进行了堵支并流并垸。这样，湖区堤垸数由解放初期的993个，到1955年夏减为292个；但是，洞庭湖的天然

湖面面积却从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减为1954年汛期过后的3915平方公里。 

50年代后期，在大跃进“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以及“为了增垦支援农业合作化以满足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建

设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把粮食生产作为各级工作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围垦了部分湖泊。这一时期为围垦发展最快、也是外湖

萎缩最快的时期，先后围垦了建新、洋淘湖、钱粮湖、屈原、千山红、茶盘洲等农场，总面积达96万亩，湖区耕地每年递增19万亩，

即130平方公里。同时继续进行堤垸合并，各县还进行了若干小围小垦。1955年至1957年期间，常德地区通过堵口并垸，扩大耕地近

20万亩。到1961年，湖区堤垸总数又减少到220个，而外湖面积则减少到3141平方公里。 

60年代，相继围垦了君山、北洲子、金盆、贺家山、南湾湖等五个农场；另外，各县又进行了为数众多的小围小垦及内湖围垦，扩耕

万亩以上的围垦工程也不少。到1969年底，湖区堤垸数又增加到257处，扩大耕地78万亩；外湖面积减至2820平方公里。这一时期，

内湖面积减少最为迅速，由1961年的294万亩，减至1969年的204万亩，每年递减10万亩以上。 

70年代湖区围垦以结合血防灭螺的矮围为主，其中，以1976年沅江矮围漉湖48万亩，岳阳、汨罗合围中洲垸13万亩规模最大；高围则

以华容团洲垸8万亩、湘阴横岭湖围垦38万亩的规模最大。上述围垦工程中，沅江漉湖矮围及湘阴横岭湖围堤均在围成后的第一个汛

期即行溃决，表明洞庭湖区的外湖围垦已发展到最大极限。到1979年止，湖区堤垸数又增加到278个，耕地面积扩大到868.7万亩，相

应的外湖面积已减少到2740平方公里（也有统计资料为2691平方公里），即不足建国初期4350平方公里的三分之二；内湖面积也减少

到150万亩，约为建国初内湖面积的二分之一。另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测算，到1995年，洞庭湖的天然湖泊面积已减至2625平方公里。 

总地说来，洞庭湖的萎缩进程与日俱增。19世纪的后70年，面积萎缩600平方公里；20世纪的前50年，萎缩1050平方公里；解放后的



不足30年，面积萎缩竟达1160平方公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将近30年的湖泊萎缩恰好与解放前一百多年的淤积进程相当。 

（2）洞庭湖的泥沙淤积 

自19世纪50年代至今，是洞庭湖整个发展时期演变最为剧烈、迅速的一个阶段，汪洋浩渺的6000平方公里的洞庭湖，萎缩成今日2625

平方公里的湖面。在八百里洞庭湖中，淤出八百万亩农田主要就是这一百多年来演变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藕池、松滋两口的形

成，使由荆江排入洞庭湖的泥沙成倍增长，人为因素在相当程度上也加速了这一萎缩进程。 

湖泊是各种自然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它的形成、发展和衰亡有其固有的历史和规律。洞庭湖的形成与存在，首先因为这里自

中生代以来就是地壳的断陷下沉区。直到今天，这种构造沉陷作用仍在发生中。历史时期以来，湖泊的急剧淤积萎缩，与泥沙大量入

湖沉积有关。其次，洞庭湖的萎缩离不开江、湖水位的对比与对湖面的人工围垦。历史上几次比较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如宋代、清代

前期以及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的过度围垦，使天然湖面受到人为压缩，造成河湖水位上涨，洪涝灾害加剧，最后导致垸田大量溃废、

湖泊回春扩大的自然恶性报复。目前，洞庭湖调节长江洪水的能力日益减弱，造成湖泊水位持续抬升。就整个洞庭湖区而言，建国以

来各地水位普遍上涨了2米以上，这与同期洞庭湖湖底淤垫抬高的平均速度大致相当。 

据多年来水文实测资料统计，四水与四口多年平均入湖泥沙量为 立方米，而由岳阳出口的泥沙仅占入湖泥沙的23.1%，湖内沉积 立

方米，占入湖总沙量的76.9%。这就是近一百多年来，洞庭湖迅速萎缩的关键。洞庭湖盆现有西洞庭湖、南洞庭湖和东洞庭湖三片湖

面，由于每年入湖泥沙的四分之三以上均来自荆江，故百年来湖盆的淤积一直是自西北向东南发展延伸的。表3－1列出了泥沙淤积对

洞庭湖造成的影响。 

 

表3-1  泥沙淤积对洞庭湖的影响 

 

（3）垸田的洪、涝、渍灾害严重 

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如宋代、清代前期以及民国时期的过度围垦，使天然湖面受到人为压缩，造成河湖水位上涨，单纯依

靠加高堤垸的办法已经难以赶上洪水水位的增长，湖高田低的情况愈益严重。建国后的内湖围垦减少了垸内的有效调蓄面积，导致

洪、涝、渍灾害加剧，垸田大量溃废。据不完全统计，湖区自1949年以来，除1957年、1968年、1972年三个干旱年份外，其余每年都

有涝、渍灾害。因溃垸及涝、渍成灾的面积平均每年均在100万亩以上，其中1954、1964、1969、1977、1980、1983等年份，每年均

在300万亩以上。洞庭湖的上述历史变化，是湖底因淤积而变浅以及湖面因围垦而缩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湖泊在受到人为

和自然因素影响发生急剧改变后的一种自我调节。 

 

三、洞庭湖区的治理方案 

 

    洞庭湖区北有三口与长江相通，南、西有湘、资、沅、澧四水汇入，来水量巨大，但仅有城陵矶一口流入长江；同时，由于受江

（荆江）湖（洞庭湖）关系的制约，洪涝灾害频繁而严重，湖区治理难度很大，给湖南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

巨大的影响。历来的洞庭湖治理方案，首先考虑的是荆江洪水和泥沙问题。历史上对江湖治理的意见很多。早在九穴十三口快要消亡

的年代，就存在重开九穴十三口与堵九穴十三口之争；在藕池、松滋溃口初期，存在“塞口还江”与“舍南救北”之争；20世纪以来

又出现以泄为主还是以蓄为主、蓄泄兼顾之争。 

        彭懋园在《对于水利的我见》一文中指出，洞庭湖水灾来源不在湖田之围垦，而在于泥沙之淤积。“无荆江四口，即无大量

泥沙；无大量泥沙，即无湖田。不责荆江四口，而罪及滨湖垸田，舍本求末，殊欠公允。若不亟图补救，坐令荆江大量泥沙输入，行

见已淤成洲者，日益高涨；未经受淤者亦将逐渐成洲。虽不围垦成田，势必无地储水。田虽可废，而湖终不可还。故与其废田还湖，

不如塞口还江。”林一山在1978年第一期《人民长江》上发表的《荆江河道的演变规律》一文中指出，近百年来，由于历代治水方针

的错误，舍南救北和治水不治沙、用水不用沙，结果未能舍南救北而走向反面，使荆江处于南高北低的境地，造成荆江大堤处于洪水

威胁的局面。由于荆江的上述特点和历代治水错误所造成的恶果，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发展。 

在关于蓄洪垦殖的不同方案上，1972年，水电部召开了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座谈会，会上确定了若重现1954年型洪水，洪湖和洞庭湖

需各自承担160亿立方米的蓄洪任务。从这以后，直到1987年8月，湖南省水电厅、省人民政府先后九次向国务院报送洞庭湖防洪蓄洪

工程初步设计书，最后一次的修改补充方案于1988年1月经水电部批准。尽管制定了许多治理方案，但是，由于经费不足以及其他因

素的影响，本来应该修建的防洪、蓄洪工程却没有按计划修建，从而导致洪水来临时蓄洪工程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历来的治理方案中，谈到蓄洪垦殖都是指控制天然湖泊进行蓄洪垦殖，文革以后，变成了利用天然湖泊蓄洪垦殖不正确，而破洞庭湖

区几百万亩民垸来蓄洪却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对此，钟宇平工程师指出，控制天然湖泊进行蓄洪垦殖与利用民垸蓄洪有着本质的区

年份 时段 
湖泊面积（平方公里） 

数值 变值 

1825 71 6000  

1896 34 5400 -600

1932 17 4700 -700

1949 5 4350 -350

1954 4 3915 -435

1958 13 3141 -774

1971 6 2820 -321

1977 7 2740 -80

1984 11 2691 -49

1995   2625 -66



别。 

1983年12月31日，水电部水利水规字第65号批文中指名要西湖垸和西湖农场蓄洪，为大通湖区不蓄洪寻找一个替代方案。1984年1月

底2月初，在传达贯彻水电部关于把西湖垸和西湖农场划作蓄洪区的批示时，引起了西湖农场三万多柘溪水库移民的一场大波动。生

产全部停止，部分移民“返迁”、“上访”，闹得有关地县和省不得安宁，省委省政府被迫决定西湖垸、西湖农场不蓄洪。 

建国以来，除少数年份外，湖南几乎年年发生洪涝灾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据统计，1950－1999年，累计受灾面积达

31868万亩，年均637.4万亩；累计成灾面积14628万亩，年均292.6万亩。其中，1998年大水，湖南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全省受灾

面积2941万亩，受灾人口2879万人，死亡616人，直接经济损失329亿元。洪涝灾害的发生，最直接的结果是农民收入减少，农民投入

多，产出少，加之受其它因素影响，农民种田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甚至出现弃田抛荒现象。 

自1998年遭受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以来，湖南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文件精神，在国家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实施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和移民建镇计划，作为治理洞庭湖水患的重大举措。灾后，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

提出的发扬抗洪精神，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的方针，落实国务院的部署，把灾区重建与水利建设结合起来，中

央预算内投资和新增国债共安排200亿元用于灾后重建和水利建设。大灾之后，中央又及时下发了15号文件，决定全面规划，进一步

加大投入，搞好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工作。这些决策和部署对于湖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98年，湖南省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规划涉及常德、岳阳、益阳、长沙四市的23个县（市、区、场），共153个

堤垸，51333户、189,265人。到2000年3月底，共搬迁45595户、168,325人。在搬迁、移民的同时，各地将生计问题作为移民安置的

重点，落实移民责任田和宅基地，解决好实行“双退”（退人、退耕）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1999年，实施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工程

的堤垸为124个，需搬迁4.1万户、14.6万人。到2000年4月，已搬迁了0.4万户、1.4万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继续实施平垸行洪、

退田还湖、移民建镇这一造福子孙的工程，要求湖南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还一个浩浩荡荡的洞庭湖，还一个山

清水秀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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